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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6日（星期四）上午10: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300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王传福先生。

6、本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刊发了股东大会通知，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
hk）刊发了股东大会通告，并按规定派发了通函。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如下：

分
类

A
股

H
股

总
体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人数

104

5

109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1,045,175,970

447,785,957

1,492,961,927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35.9258

15.3917

51.3175

网络投票情况

人数

486

-

486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112,765,668

-

112,765,668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3.8761

-

3.8761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590

5

595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1,157,941,638

447,785,957

1,605,727,595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39.8019

15.3917

55.1936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香港中央

证券有限公司监票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会议议题的14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1.0、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157,941,638
447,785,957
1,605,727,595

赞成股数

1,145,470,818
381,394,846
1,526,865,664

赞成比例

98.9230
85.1735
95.0887

反对股数

11,799,406
65,376,991
77,176,397

弃权股数

671,414
1,014,120
1,685,534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00、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157,941,638
447,785,957
1,605,727,595

赞成股数

1,157,173,324
441,945,638
1,599,118,962

赞成比例

99.9336
98.6957
99.5884

反对股数

97,200
4,826,199
4,923,399

弃权股数

671,114
1,014,120
1,685,234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00、关于审议公司经审计的2023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157,941,638
447,785,957
1,605,727,595

赞成股数

1,156,770,303
434,874,011
1,591,644,314

赞成比例

99.8988
97.1165
99.1229

反对股数

499,921
11,950,426
12,450,347

弃权股数

671,414
961,520
1,632,934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00、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157,941,638
447,785,957
1,605,727,595

赞成股数

1,157,173,024
441,998,238
1,599,171,262

赞成比例

99.9336
98.7075
99.5917

反对股数

97,200
4,826,199
4,923,399

弃权股数

671,414
961,520
1,632,934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00、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A股中小投资者

代表股数

1,157,941,638
447,785,957
1,605,727,595
137,714,250

赞成股数

1,157,290,224
447,697,936
1,604,988,160
137,062,836

赞成比例

99.9437
99.9803
99.9540
99.5270

反对股数

7,100
2,820
9,920
7,100

弃权股数

644,314
85,201
729,515
644,314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00、关于审议聘任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A股中小投资者

代表股数

1,157,941,638
447,785,957
1,605,727,595
137,714,250

赞成股数

1,156,123,368
414,330,702
1,570,454,070
135,895,980

赞成比例

99.8430
92.5287
97.8033
98.6797

反对股数

1,095,856
31,134,447
32,230,303
1,095,856

弃权股数

722,414
2,320,808
3,043,222
722,414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7.00、关于审议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

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A股中小投资者

代表股数

1,157,941,638
447,785,957
1,605,727,595
137,714,250

赞成股数

1,115,791,920
93,426,983

1,209,218,903
95,564,532

赞成比例

96.3599
20.8642
75.3066
69.3934

反对股数

39,225,705
349,695,108
388,920,813
39,225,705

弃权股数

2,924,013
4,663,866
7,587,879
2,924,013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00、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A股中小投资者

代表股数

669,280,590
447,785,957
1,117,066,547
137,673,735

赞成股数

668,629,976
447,527,936
1,116,157,912
137,023,121

赞成比例

99.9028
99.9424
99.9187
99.5274

反对股数

6,700
52,820
59,520
6,700

弃权股数

643,914
205,201
849,115
643,914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公司、四

川长和华锂科技有限公司及合肥融捷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非执行董事兼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已按规定

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夏佐全先生在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廉玉波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之职，已按

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王传方先生在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杨冬生先生在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已按规定回避

表决。

公司股东何志奇先生在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之职，已按规定回避表

决。

公司股东周亚琳女士在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在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

公司、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李黔先生在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格瑞芬新能源有限公司、盛新锂能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邑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美好出行（杭州）

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厦门微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并于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9.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157,941,638
447,785,957
1,605,727,595

赞成股数

1,112,355,855
95,349,690

1,207,705,545

赞成比例

96.0632
21.2936
75.2124

反对股数

44,941,869
352,289,991
397,231,860

弃权股数

643,914
146,276
790,19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予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157,941,638
447,785,957
1,605,727,595

赞成股数

1,112,355,855
95,349,167

1,207,705,022

赞成比例

96.0632
21.2935
75.2123

反对股数

44,941,869
352,172,514
397,114,383

弃权股数

643,914
264,276
908,19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157,941,638
447,785,957
1,605,727,595

赞成股数

1,115,202,913
135,225,419
1,250,428,332

赞成比例

96.3091
30.1987
77.8730

反对股数

42,094,211
312,490,762
354,584,973

弃权股数

644,514
69,776
714,29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292,863,852
447,785,957
740,649,809

赞成股数

288,308,674
400,569,571
688,878,245

赞成比例

98.4446
89.4556
93.0100

反对股数

1,701,764
21,481,886
23,183,650

弃权股数

2,853,414
25,734,500
28,587,914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公司股东王传福先生、吕向阳先生、夏佐全先生、朱爱云女士、李柯女士、罗红斌先生、何志奇先

生、何龙先生、周亚琳女士、杨冬生先生、刘焕明先生、王传方先生、罗忠良先生、李巍女士、李黔先生

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非执行董事兼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已按规定

回避表决。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22年员工持股

计划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13.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157,941,638
447,785,957
1,605,727,595

赞成股数

1,157,244,024
446,991,768
1,604,235,792

赞成比例

99.9398
99.8226
99.9071

反对股数

53,300
710,988
764,288

弃权股数

644,314
83,201
727,515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00、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157,941,638
447,785,957
1,605,727,595

赞成股数

1,157,068,124
447,699,936
1,604,768,060

赞成比例

99.9246
99.9808
99.9402

反对股数

6,700
2,820
9,520

弃权股数

866,814
83,201
950,015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3163 证券简称：圣晖集成 公告编号：2024-030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8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4月19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0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8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0,000,0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的对象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 SHENG HUEI INTERNATIONAL CO. LTD.、苏州嵩辉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苏州圣展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
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元（含税）；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元（含税），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
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
息红利，按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72元。

（3）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
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
际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7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72元。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
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
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
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8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85186368
特此公告。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002087 证券简称：*ST新纺 公告编号：2024-058号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已披露诉讼、仲裁情况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大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一）重大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披露了《关于新增重大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2024-051号），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重大诉讼案件存在最新进展，详见附件一：重大诉讼案件进展情况统计表。
（二）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各起诉方诉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调解或已判决，相关案件的调解及判决结果预计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4514.66万元（暂计至2024年6月5日），最终具体金额以
实际发生额为准。

二、其他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三、备查文件
调解书、判决书。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附件一：重大诉讼案件进展情况统计表
序
号

1

2

3

4

5

案号

（2024）
豫 1329
民 初1879号

（2024）
豫 1329
民 初1880号

（2024）
豫 1329
民 初1881号

（2024）
豫 1329
号 民 初1882号

（2024）
豫 1329
号 民 初1883号

起诉方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 野

支行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 野

支行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 野

支行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 野

支行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 野

支行

被起诉方

新 野 纺
织 、新 疆
宇华纺织
科技有限
公 司 、新
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

司

新 野 纺
织 、新 疆
宇华纺织
科技有限
公 司 、新
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

司

新 野 纺
织 、新 疆
宇华纺织
科技有限
公 司 、新
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

司

新 野 纺
织 、新 疆
宇华纺织
科技有限
公 司 、新
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

司

新 野 纺
织 、新 疆
宇华纺织
科技有限
公 司 、新
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
司 、河 南
天冠企业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案由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涉案金额（元）

30,953,594.34

30,904,332.26

85,881,358.97

91,086,760.56

51,925,191.01

调解结果

一、双方确认截至2024年4月3日被告河南新野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欠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野支行借款本金30000000元，利息953594.34元，后
续利息按照对应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计算

至全部清偿之日止；
二、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前归还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野支行
借款本金 10000000元，于 2024年 12月 31日前归还
剩余借款本金 20000000元及利息，按照对应的《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
三、如果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任何一期
未按照上述约定按时、足额偿还，原告均可就剩余

全部借款本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四、被告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的履行在其最高额保证范

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案件受理费 196568元，减半收取计 98284元，保全
费 5000元，由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织有限公司

负担。

一、双方确认截至2024年4月3日被告河南新野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欠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野支行借款本金30000000元，利息904332.26元，后
续利息按照对应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计算

至全部清偿之日止；
二、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前归还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野支行
借款本金 10000000元，于 2024年 12月 31日前归还
剩余借款本金 20000000元及利息，按照对应的《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
三、如果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任何一期
未按照上述约定按时、足额偿还，原告均可就剩余

全部借款本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四、原告对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抵押物享有抵押权，若被告逾期时原告有权申请法
院对抵押物进行处置，并就折价、拍卖或变卖后的

价款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五、被告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的履行在其最高额保证范

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案件受理费 196322元，减半收取计 98161元，保全
费 5000元，由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织有限公司

负担。

一、双方确认截至2024年4月3日被告河南新野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欠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野支行借款本金 83000000元，利息 2881358.97元，
后续利息按照对应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计

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
二、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前归还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野支行
借款本金 10000000元，于 2024年 12月 31日前归还
剩余借款本金 73000000元及利息，按照对应的《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
三、如果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任何一期
未按照上述约定按时、足额偿还，原告均可就剩余

全部借款本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四、原告对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抵押物享有抵押权，若被告逾期时原告有权申请法
院对抵押物进行处置，并就折价、拍卖或变卖后的

价款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五、被告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的履行在其最高额保证范

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案件受理费 471208元，减半收取计 235604元，保全
费 5000元，由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织有限公司

负担。

一、双方确认截至 2024年 4月 3日被告河南新野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欠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野支行借款本金 88000000元，利息 3086760.56元，
后续利息按照对应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计

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
二、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前归还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野支行
借款本金 10000000元，于 2024年 12月 31日前归还
剩余借款本金 78000000元及利息，按照对应的《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
三、如果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任何一期
未按照上述约定按时、足额偿还，原告均可就剩余

全部借款本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四、原告对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抵押物享有抵押权，若被告逾期时原告有权申请法
院对抵押物进行处置，并就折价、拍卖或变卖后的

价款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五、被告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的履行在其最高额保证范

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案件受理费 497234元，减半收取计 248617元，保全
费 5000元，由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织有限公司

负担。

一、双方确认截至 2024年 4月 3日被告河南新野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欠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野支行借款本金 50000000元，利息 1925191.01元，
后续利息按照对应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计

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
二、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前归还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野支行
借款本金 10000000元，于 2024年 12月 31日前归还
剩余借款本金 40000000元及利息，按照对应的《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
三、如果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任何一期
未按照上述约定按时、足额偿还，原告均可就剩余

全部借款本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四、原告对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抵押物享有抵押权，若被告逾期时原告有权申请法
院对抵押物进行处置，并就折价、拍卖或变卖后的

价款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五、被告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司、河南天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债
务的履行在其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
案件受理费 301428元，减半收取计 150714元，保全
费 5000元，由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织有限公

司、河南天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进 展
情况

已 调
解

已 调
解

已 调
解

已 调
解

已 调
解

6

7

8

9

10

11

12

13

（2024）
豫 1329
民 初2146号

（2024）
豫 1329
号 民 初1884号

（2024）
豫 1329
号 民 初1885号

（2024）
豫 1329
号 民 初1886号

（2024）
豫 1329
号 民 初1887号

（2024）
豫 1329
号 民 初1888号

（2024）
豫 1329
号 民 初1889号

（2024）
豫 1329
号 民 初1870号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阳分行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野支行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野支行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野支行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野支行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野支行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野支行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野支行

新 野 纺
织 、新 野
县汉凤纺
织销售有
限 公 司 、
南阳市新
兴产业投
资集团有

限公司

新 野 纺
织 、新 疆
宇华纺织
科技有限
公 司 、新
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
司 、河 南
天冠生物
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新 野 纺
织 、新 疆
宇华纺织
科技有限
公 司 、新
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
司 、河 南
天冠生物
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新 野 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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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新野县汉凤纺织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阳分行借款本金 42998862.5元及利息，截至2024年 4月 25日的利息为 2493254.6元，2024年 4
月 26日起的利息按贷款合同约定计算至款还清之

日止；
二、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市新兴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三、如被告新野县汉凤纺织销售有限公司未按时履
行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还款义务，原告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有权对被告南阳市新兴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用以抵押的位于河南省南
阳市新野县汉华街道三国大道与东环路交叉口西
南角区域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号为：
豫（2020）新野县不动产权第00005493号；不动产登
记 证 明 号 为 ：豫（2023）新 野 县 不 动 产 证 明 第0001826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
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案件受理费 269260元，减半收取计 134630元，保全
费 5000元，由被告新野县汉凤纺织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市新兴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一、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调解生效后7天内支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野支
行借款本金人民币75500000元及积欠利息，并按照
借款合同约定支付逾期罚息及复利以及案件诉讼

费、保全费。
二、被告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司、河南天冠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上

述债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 431500元，减半收取计 215750元，保全
费 5000元，由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织有限公

司、河南天冠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一、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调解生效后7天内支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野支
行借款本金人民币90500000元及积欠利息，并按照
借款合同约定支付逾期罚息及复利以及案件诉讼

费、保全费。
二、被告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司、河南天冠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上

述债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 431500元，减半收取计 215750元，保全
费 5000元，由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织有限公

司、河南天冠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一、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调解生效后7天内支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野支
行借款本金人民币87200000元及积欠利息，并按照
借款合同约定支付逾期罚息及复利以及案件诉讼

费、保全费。
二、被告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司、河南天冠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上

述债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 498050元，减半收取计 249025元，保全
费 5000元，由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织有限公

司、河南天冠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一、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调解生效后7天内支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野支
行借款本金人民币89000000元及积欠利息，并按照
借款合同约定支付逾期罚息及复利以及案件诉讼

费、保全费。
二、被告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司、河南天冠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上

述债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 506600元，减半收取计 253300元，保全
费 5000元，由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织有限公

司、河南天冠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一、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调解生效后7天内支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野支
行借款本金人民币94929300元及积欠利息，并按照
借款合同约定支付逾期罚息及复利以及案件诉讼

费、保全费。
二、被告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司、河南天冠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上

述债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确认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野支行对不动产登记证
明豫（2022）新野县不动产证明第0000332号载明的
抵押担保的抵押物（土地、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

案件受理费 536700元，减半收取计 268350元，保全
费 5000元，由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织有限公

司、河南天冠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一、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调解生效后7天内支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野支
行借款本金人民币55000000元及积欠利息，并按照
借款合同约定支付逾期罚息及复利以及案件诉讼

费、保全费。
二、被告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
织有限公司、河南天冠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上

述债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确认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野支行对不动产登记证
明豫（2022）新野县不动产证明第0000332号载明的
抵押担保的抵押物（土地、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

案件受理费 329000元，减半收取计 164500元，保全
费 5000元，由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锦域纺织有限公

司、河南天冠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一、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前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野
县支行借款本金 144700000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截 至 2024 年 4 月 24 日 的 利 息 、罚 息 、复 利 为5071800元，2024年 4月 25日起的利息、罚息、复利

按贷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
二、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野县支行对
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用以抵押的机器
设备(详见抵押物清单)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被告新野县汉凤纺织销售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

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 395325 元 (已减半收取)，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新野县汉

凤纺织销售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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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88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4-03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

全资子公司根据中期票据计划进行发行
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5,000万美元。若本次担保实

施后，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担保余额为9.81亿美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方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

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财务”）于2020
年10月27日设立本金总额最高为3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
计划”），此中票计划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2024年6月6日，华泰国际财务在
上述中票计划下发行两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分别为2,000万美元和3,000万美元。按2024年5月31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美元=7.1088元人民币）折算，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55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及其财务状况概述
1. 名称：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2. 注册地点：英属维京群岛（BVI）
3. 公司编号（英属维京群岛)：1838149
4. 最新信用等级状况：不适用
5. 法定代表人/公司负责人：王磊
6. 经营情况：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任何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

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现任董事为王磊先生。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公司通过华泰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

100%的股权。
（三）被担保人不存在涉及对外担保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华泰国际财务与华泰国际、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于2024年1月

11日签署的《信托契据》，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就华泰国际财务在此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
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2024年6月6日，华泰国际财务在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两笔中期票
据，发行金额分别为2,000万美元和3,000万美元，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

截至本次发行前，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已为发行人本次中票计划项下的存续票据之偿付义务
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本次发行后，担保余额为9.81亿美元(含本次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发行两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分别为2,000万美元和3,000万美元，主要为配合业务发展及

补充日常营运资金需要。被担保人华泰国际财务是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
华泰国际财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但公司通过华泰国际对其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
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0年12月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1年2月8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根据该议案，由公
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共同或分别决策发行境外外币债券，并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
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主体及发行方式、债务融资工具品种、发行规模、发行期限等，并根据融资
工具的特点及发行需要，公司或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可为境外全资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发行主体）发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本金、相应利息及其他费用，
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有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担保方式。公司2023年3月3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3年6月30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决议有效期的议案》。根据该议案，上述一般性授权的
决议有效期延长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近日，华泰国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案》，同意对
华泰国际财务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90.03亿元，全部为对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19.37亿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1.78%及17.83%。

上述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总额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
情况。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002897 证券简称：意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5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4年5月2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方案为：以公司最新的总股本194,049,
69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
若后续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
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94,049,69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 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6月1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6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6月14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472

股东名称
意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6月4日至登记日：2024年6月13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黄钰
咨询电话：0577-57100785
传真电话：0577-57100790-2066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3345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2024-049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1.77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2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本次涉及差异化权益分派，存放于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098,500股安井食品股票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2024年5月2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775元（含税）。

公司总股本为293,294,232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1,098,500股，本次实
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292,195,732股。按此计算，本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18,647,424.30元。

（2）具体除权除息方案及计算公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虚拟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292,195,732*

1.775）/293,294,232≈1.77元/股
即：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1.77）÷（1+0）=前收盘价格-1.77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东福建国力民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刘鸣鸣、张清苗、黄清松所持股份的现

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公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
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
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1.775元人民币；待其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
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
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
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
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1.5975元人民币。如该类股东取得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1.5975元人民币。

（4）对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公司不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1.775元人民币。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592-6884968
特此公告。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